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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中 市 選 舉 委 員 會 第 1 0 0 次 委 員 會 議 紀錄 
時間：109年 2月 25日（星期二）下午 2時 30分 

地點：臺中市選舉委員會 9樓會議室 

主席：黃主任委員崇典（請假，蕭委員清杰代）       紀錄：黃馨儀 

出席人員： 

蕭委員清杰            蔡委員壽男           呂委員英俊 

洪 委員 湄           吳委員春夏           黃委員鉦哲 

黃委員秀惠（請假）    曾委員壬癸          林委員亮宇 

劉委員憲璋（請假）    詹委員文富          劉委員祥俊 

列席機關：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林仕偉 

  臺中市太平區公所     梅課長美華     張淑清 

列席人員： 

監察小組王召集人洲明 

周總幹事瑺玫 

賴副總幹事鎭安        陳秘書麗貞 

第一組陳組長榮晋    洪靖欽   林政霈   毛偉龍    顏妃眞 

第四組陳組長哲耀    呂秋華   高慈穗   李玉華    莊雄吉 

主計室賴主任慈琪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主席致詞：（略） 

參、 報告事項： 

一、 上次委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略）。 

決定：予以備查。 

二、 監察小組王召集人報告： 

（一） 臺中市第 3屆太平區中平里里長補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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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9年 2月 4日至 109年 2月 6日辦理候選人登記，共有

5位候選人登記，由輪值委員李慶松到場執行監察職務。 

2、 5位候選人政見稿審查，由輪值委員李慶松初審，所設立

之競選辦事處，由太平區選務作業中心派員陪同輪值委員

李慶松到場勘查，已於 109年 2月 20日第 56次監察小組

會議中提案審查通過，今天提請委員會審議。 

3、 5 位候選人所推薦之投開票所監察員資格，已於 109 年 2

月 20日第 56次監察小組會議中提案審查通過，函請太平

區選務作業中心依後續程序辦理。 

（二） 太平區中平里里長補選其他後續工作： 

1、 排定 109年 3月 3日候選人姓名號次抽籤，由李慶松委員

輪值。 

2、 109年 3月 9日至 109年 3月 13日競選活動期間，及 109

年 3 月 14 日投開票日之監察工作，監察小組業已排定輪

值表。 

（三） 第 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屆立法委員選舉，本市在投票

日當天計有違規案件 7件（攜帶手機進入投票所 5件、意

圖攜出選票 1 件、撕毀選票 1 件）。上述有 6 件屬刑罰事

件，由警察機關移請臺中地方檢察署偵辦，1 件（撕毀選

票），警察機關已移送本會，於 109 年 2 月 20 日第 56 次

監察小組會議中提案討論，決議裁罰新臺幣 5000 元，裁

罰額度是否妥適，今天提請委員會審議。 

（四） 第 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屆立法委員選舉，競選活動期

間收到民眾檢舉及在投票日後收到中央選舉委員會交辦

案件，共有 15 案。檢舉與交辦內容與處理情形，參看第

四組「違規案件一覽表」。上述檢舉案，已經依照行政程

序陸續查證處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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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內政部函轉林○村檢舉案及市警察局函轉魏○宸案，兩案

疑似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52條規定，於 109年 2

月 20日第 56次監察小組會議中提案討論，決議不罰。是

否妥適，今天提請委員會審議。 

決定：洽悉。 

三、各組室工作報告： 

第一組工作報告 

（一）臺中市第 3 屆太平區中平里里長補選，候選人登記期間於

109年 2月 4日至 6日止在太平區公所辦理，計有李月娥、

陳秋蟬、林忠謚、楊銘峰及賴仁凱等 5人登記。 

（二）本會訂於 109年 3月 14日（星期六）辦理臺中市第 3屆太

平區中平里里長補選，為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武漢肺

炎）疫情持續擴大，有關投票日投開票所相關防疫措施，

臚列如下： 

1、事前宣導：通知（選舉公報增印、本會及區公所網站或大

眾媒體、第四台跑馬燈等）投票民眾注意配合以下事項： 

（1）應注意呼吸道衛生、咳嗽禮節，並維持手部清潔，如發

生發燒、咳嗽、呼吸道症狀或身體不適，應儘速就醫後

在家休息。 

（2）如有發燒、咳嗽、呼吸道症狀者，前往投票時應主動配

戴口罩，並請與他人保持 1公尺以上距離。 

（3）如為懷孕婦女或慢性病患等，可配戴口罩投票，以加強

自我保護。 

（4）如為居家隔離者、居家檢疫者請依傳染病防治法規定辦

理，不得進入投票所投票及參觀開票。 

2、投開票所設置（佈置規劃）： 

（1）為提醒投票民眾注意防疫措施，於入口處或明顯處張貼

宣導海報（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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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投票所外規劃設防疫站並備妥紅外線額溫槍量測每位選

民額溫由衛生單位推薦之管理員擔任之，其體溫超過

37.5 度或咳嗽、孕婦等者，由管理員主動提供醫療型口

罩戴妥才能進入投開票所。 

（3）出、入口處設置消毒酒精提供民眾使用。 

（4）投開票場所保持空氣流通及環境整潔。 

3、投開票所選務工作人員防護：所有工作人員都應配戴口罩，

並注意呼吸道衛生及咳嗽禮節、生病在家休息等衛生措施。 

（1）投票開始前： 

甲、主任管理員、主任監察員及警衛人員至區選務作業中

心（公所）領取選舉票等物品時，即先行辦理酒精消

毒及量測體溫確認有無發燒症狀。 

乙、投票日上午 7:30 前到達投票所後（主管及主監），即

刻進行所有選務工作人員酒精消毒及量測體溫，確認

身體狀況，如有發燒、咳嗽、呼吸道症狀或身體不適，

應儘速就醫勿參與選務工作，立即請公所更換預備員

遞補（前開程序完成後再分派各項職務）。 

丙、當日上午 08:00 準時辦理投票作業，並於投票所入口

處設置防疫站，防疫管理員依防疫措施徹底落實投票

之選民酒精消毒及量測選舉人體溫等事宜。 

丁、如遇不配合檢疫人員防疫相關措施之選民，應立即請

警衛協助勸導並禁止其進入投票所，以確保投票所防

疫措施之執行。 

（2）投票進行中： 

甲、工作人員隨時辦理投票所內之防疫清潔工作。如：圈

票處遮屏、圈選工具及選舉人、投票所工作人員接觸

頻繁之處，應至少每隔一小時由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利

用空檔以酒精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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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工作人員利用空檔，至少四小時內再次自我量測體溫。 

丙、選舉人如有發燒（量測體溫超過 37.5度）或呼吸道症

狀者，應請管理員主動提供醫療型口罩戴妥才能進入

投票所，並請發燒或有呼吸道症狀之選舉人與他人保

持 1公尺以上距離。 

（3）開票開始： 

甲、投票結束後，投票所佈置為開票所，進入開票所關切

開票民眾，應循投票所之防疫方式辦理，進入開票所

前對民眾實施酒精消毒及量測體溫工作。 

乙、民眾如有發生發燒（量測體溫超過攝氏 37.5度以上）

應請管理員主動提供醫療型口罩戴妥才能進入開票

所，如為居家隔離者、居家檢疫者請依傳染病防治法

規定辦理，不得進入參觀開票。 

4、為確保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及行使憲法賦予投票公民權之選

民不會有被感染疑慮，本會協請臺中市政府衛生局及臺中

市太平區衛生所務必提供必要之防疫措施，俾讓工作人員

安心及投票選民放心、安全行使公民權。 

（三）109 年 1 月 22 日函送「臺中市第 3 屆太平區中平里里長補

選編造選舉人名冊注意事項」，請太平區公所及戶政事務

所配合辦理。 

（四）109 年 2 月 23 日為「臺中市第 3 屆太平區中平里里長補選

編造選舉人名冊」基準日，太平區戶政事務所於 2月 22日

執行戶政資訊系統選舉人資料轉錄及列印選舉人名冊等作

業，初步選舉人數為 3928人。 

（五）109 年 2 月 25 日至 27 日於太平區公所辦理「臺中市第 3

屆太平區中平里里長補選」選舉人名冊公告閱覽作業。 

（六）本市東勢區中寧里廖蒙秀峰里長於 109 年 2 月 6 日經最高

法院 109 年度台上字第 287 刑事判決上訴駁回確定（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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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處有期徒刑參年陸月，褫奪公權伍

年），有關該里里長補選之選務工作進行程序表，今天提案

審議。 

（七）本會第 101次委員會議預訂於 109年 3月 17日（星期二）

下午 2時 30分召開，審定太平區中平里里長補選當選人名

單及西屯區福雅里里長補選選務工作進行程序表等議案。 

賴副總幹事補充報告： 

為防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蔓延，本會基於選務機關立

場慎重規劃防疫措施，以期順利辦理第 3 屆太平區中平里

里長補選事項。 

（一）本次補選設置投開票所 3 處，每所各增加 2 位管理員，請

太平區公所接洽衛生單位派員或請具有護理背景人員擔任

投票所外簡易檢（防）疫站檢疫人員。 

（二）本會購置自動手指消毒機供選舉人以酒精消毒雙手，另備

有額溫槍及口罩，選舉人額溫 37.5度以上，須戴上口罩始

能進入投票所投票。遇有民眾不配合、爭執等問題，交由

投票所警衛人員處理。 

（三）本會已購置酒精，投票所工作人員應隨時辦理投票所內之

防疫清潔工作，如圈票處遮屏、圈選工具等處，至少每隔 1

小時利用空檔以酒精消毒。 

（四）選舉人若為經民政系統通報之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者，依

規定不得進入投開票所。公所民政課應掌握上開名冊，並

提供給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檢疫人員及選舉人名冊管理

員，以利管控及執行相關職務。 

（五）請公所將防疫宣導及措施編印於選舉公報，做好事前宣導。 

本會辦理里長補選係以選務為主，配合做相關防疫措施，

請臺中市政府衛生局能盡力提供相關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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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席機關說明： 

（一）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林技士仕偉： 

建議選舉人額溫若經量測超過 37.5度時，能再多量測 1、2

次加以確認，請投票所工作人員配合。 

（二）臺中市太平區公所： 

本所將盡力接洽國軍總醫院護理人員或其他具護理背景人

員擔任簡易檢（防）疫站檢疫人員。 

決定： 

一、 洽悉。 

二、今年 4月及 5月將辦理東勢區中寧里及西屯區福雅

里里長補選，請太平區公所在 3 月 14 日投票日前

安排投票所防疫措施演練，邀請東勢區及西屯區公

所前來觀摩，期使各次補選能順利完成。 

第四組工作報告 

（一）臺中市第 3屆太平區中平里里長補選計設置 3處投開票所，

每 1 投開票所配置監察員 3 人，本次選舉計有李月娥、陳

秋蟬、林忠謚、楊銘峰、賴仁凱等 5人登記參選，依照「投

票所開票所監察員推薦及服務規則」由各候選人平均推薦 2

名投開票所監察員，不足部分再由選務作業中心覓妥適當

人員擔任，前開候選人推薦之投開票所監察員已提請本會

第 56次監察小組委員會議審查通過並由太平區選務作業中

心通知參加講習後派任，至於候選人之辦事處及政見稿則

依規提送本次委員會議審議。 

（二）臺中市第 3 屆太平區中平里里長補選責任區監察小組委員

洽請李慶松委員擔任。 

（三）第 15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 屆立法委員選舉，投票日當天

本市違規案件 7件（如附表 1，第 11頁），計有攜帶手機進

入投票所 5 件（西區、北區、東區、豐原區、清水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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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圖攜出選票 1件（南屯區）、撕毀不分區選舉票 1件（神

岡區），以上各案除攜帶手機進入投票所、意圖攜出選票屬

於刑罰事件由警察機關移請臺中地方檢察署偵辦外，撕毀

不分區選舉票案於 2 月 20 日召開第 56 次監察小組委員會

議審查完畢建議裁罰五千元，並提請本次委員會議審議。 

（四）第 15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 屆立法委員選舉，在競選活動

期間及投票日後，本會收到民眾檢舉或中央選舉委員會交

辦案件計有 15案（如附表 2），茲說明如下： 

1、第 1案有關疑似黑函文宣案，於 2月 12日去函徵詢臺中地

方檢察署目前該案處理情形，經該署 2月 17日函復「本案

尚在偵查中，於偵查終結前，該等黑函文宣仍為可得證據

之物，請暫勿銷毀」，本案將俟臺中地方檢察署偵查終結後

再依規辦理。 

2、第 2案檢舉投票日在北區光大社區內張貼候選人文宣部分，

經於 109年 1月 14日會同監察小組鐘永杰委員現場勘查確

認已拆除並已回復檢舉人在案。 

3、第 3、4案業經本會 2月 20日召開第 56次監察小組委員會

議審查完畢，並提請本次委員會議審議。 

4、第 5 案檢舉李小姐於投票日在社群網路上發布助選行為，

已發文請行為人 109年 2月 21日到會陳述意見後再提監察

小組委員會議審查。 

5、第 6 案至 15 案檢舉於臉書、Ptt 及 Twitter 等網站涉嫌助

選或發布民調違反選罷法規定等案，本會已函請相關網站

（機關）協助查證使用（發表）人後，再依規定處理。 

決定：洽悉。 

肆、討論事項： 

第 1案                                      提案單位：第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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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臺中市第3屆太平區中平里里長補選候選人資格之審定，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條第3款及其施行細則第20條第

1項規定辦理。 

二、 本次太平區中平里里長補選候選人申請登記日期自2月4日至2

月6日3天，共計受理候選人李月娥、陳秋蟬、林忠謚、楊銘峰、

賴仁凱等5人登記，隨即由太平區選務作業中心函請有關單位

查證其消極資格，經太平區選務作業中心初步審查5位候選人

符合規定。 

三、 本會依太平區選務作業中心所送資料進行複審，5位候選人積

極及消極資格皆符合。 

四、 檢附候選人登記冊、資格複審意見一覽表各1份（如附件，另

冊）。 

辦法：審議通過後函請太平區選務作業中心通知符合資格候選人參加

姓名號次抽籤。 

決議：照案通過。 

第 2案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由：有關臺中市第3屆太平區中平里里長補選投開票所設置地點案

，提請追認。 

說明： 

一、 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7條規定略以：公職人員選舉，應

視選舉區廣狹及選舉人分布情形，就機關（構）、學校、公共

場所或其他適當處所，分設投票所。前項投票所應選擇具備無

障礙設施之場地，若無符合規定之無障礙場地，應使用相關輔

具或器材協助行動不便者完成投票。選舉委員會應視場所之無

障礙程度，適度增加投票所之工作人力，主動協助行動不便者。 

二、 復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施行細則第30條規定略以：投票所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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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設置、編號，於投票日15日前公

告之，並分別載入選舉公報。 

三、 查「臺中市第3屆太平區中平里里長補選選務工作進行程序

表」，投票所設置地點應於109年2月4日前公告。本會業於109

年1月17日以中市選一字第1093150027號函請大安區選務作業

中心設置補選投開票所地點及太平區選務作業中心109年1月

20日太區民字第1090001899號函覆在案。 

四、 本會業於109年2月3日中市選一字第1093150044號依規公告在

案。 

五、 本次補選設置投開票所3處，設置數及地點與109年1月11日中

央公職人員選舉時相同。 

辦法：追認通過後，地點如有異動，授權主任委員先行核定，提下次

委員會議報告。 

決議：追認通過，地點如有異動，授權主任委員先行核定。 

第 3案                                      提案單位：第四組 

案由：臺中市第3屆太平區中平里里長補選，候選人繳送政見稿案（

如附件），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各級選舉委員會執行監察職務準則第7條第1項、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第47條規定辦理。 

二、 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47條第6項規定：政見內容，有違

反第55條規定者：一、煽惑他人犯內亂罪或外患罪。二、煽惑

他人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三、觸犯其他刑事法律規定之罪。

選舉委員會應通知限期自行修改，屆期不修改或修改後仍有未

符規定者，對未符規定部分，不予刊登選舉公報；第7項規定：

候選人個人及政黨資料，由候選人及政黨自行負責。其為選舉

委員會職務上所已知或經查明不實者，不予刊登選舉公報。推

薦之政黨欄，經政黨推薦之候選人，應刊登其推薦政黨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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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經政黨推薦之候選人，刊登無。 

三、 依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組織準則第6條第1項第6款規定：「下

列事項，應經委員會議決議：六、其他重大應由委員會議議決

事項。」及中央選舉委員會 103年 10月 23日中選法字第

1030024692號函示：「鑑於候選人政見內容是否違反選罷法第

55條規定及是否刊登選舉公報，涉及當事人權益重大，當事人

對選舉委員會之審查結果如有不服，得循序提起行政救濟，是

以監察小組委員會議審查候選人政見稿後，依直轄市縣市選舉

委員會組織準則第6條第1項第6款規定，應經委員會議決議。」 

四、 本案業經109年2月20日第56次監察小組委員會議審查通過，且

政見稿內容均依候選人申請登記注意事項規定，以正體文字刊

登。 

五、 臺中市第3屆太平區中平里里長補選，共計有李月娥、陳秋蟬、

林忠謚、楊銘峰、賴仁凱等5位參選人完成登記，檢附候選人

政見內容審查一覽表。 

辦法：審議通過後，函請太平區選務作業中心依規定印製刊登選舉公

報。 

決議：照案通過。 

第 4案                                      提案單位：第四組 

案由：臺中市第3屆太平區中平里里長補選，候選人設立競選辦事處

案(如附件），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44條暨「各級選舉委員會執行

監察職務準則」第7條第2項規定辦理。 

二、 本次選舉，參選登記計有李月娥、陳秋蟬、林忠謚、楊銘峰、

賴仁凱等5位，共申請設立辦事處5處。 

三、 上開場所地點業經臺中市太平區選務作業中心派員並會同監

察小組委員實地勘查，是否違反選舉罷免法第44條第2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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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候選人競選辦事處不得設於機關（構）、學校、依法設立

之人民團體或經常定為投票所、開票所之處所及其他公共場

所。但政黨之各級黨部辦公處，不在此限。經查結果符合規定。 

四、 本案業經109年2月20日第56次監察小組委員會議審查通過。 

五、 如候選人經查證有資格不符者，該辦事處將依法予以刪除。 

六、 本次會議核准設立後，日後如有候選人辦理增減或變  更辦事

處地點者，為爭取時效之考量，將另簽會監察小組召集人核准

後陳主任委員核定，於競選活動期間准予候選人設立。 

七、 檢附臺中市第3屆太平區中平里里長補選競選辦事處 初審結

果一覽表1份。 

辦法：審議通過後函請太平區選務作業中心轉知候選人依法於競選活

動開始之日起設立。 

決議：照案通過。 

第 5案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由：擬訂臺中市第3屆東勢區中寧里里長補選選務工作進行程序表

（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最高法院刑事第二庭109年2月12日台刑二109台上287字

第1090000004號函暨地方制度法第82條第3項規定辦理。 

二、 本市第3屆東勢區中寧里里長廖䝉秀峰因（賄選）案，經最高

法院刑事第二庭上訴駁回；並依據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

決：廖䝉秀峰共同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

權一定之行使，處有期徒刑3年6月、褫奪公權5年，故本案依

109年2月6日最高法院刑事第二庭上訴駁回確定在案。 

三、 復依據地方制度法第82條第3項規定，本案應自事實發生之日

起三個月內完成補選。 

四、 為期上開補選選務工作順利推展，擬訂選務工作進行程序表草

案（如附件）。 



13 

 

辦法：審議通過後函頒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第 6案                                      提案單位：第四組 

案由：有關本市神岡區選舉人陳○川先生於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

屆立法委員選舉之投票日撕毀全國不分區選舉票1張之裁罰案

，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0條第8項規定：將選舉票或罷免

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者，

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二、 依據108年10月29日修正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施行細則第58

條規定，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十條第八項者由直轄

市、縣（市）選舉委員會處罰。 

三、 據警方筆錄摘記：選舉人陳○川先生（37年次）於109年1月11

日中午12時50分左右，在神岡區第528投開票所（豐洲國小）

圈票時，因為眼花蓋錯格，以為將選票撕掉就可以再去換一

張，徒手撕毀全國不分區立委選舉政黨票一張。 

四、 檢附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109年1月19日中市警豐分偵

字第1090004740號函送選舉人陳○川先生違反公職人員選舉

罷免法相關筆錄資料影本乙份。 

五、 案經109年2月20日本會第56次監察小組委員會議討論，本案建

議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0條第8項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

罰鍰。 

辦法：審議後，依決議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處新臺幣五千元罰鍰。 

第 7案                                      提案單位：第四組 

案由：有關內政部警政署函轉民眾林○村檢舉udn.com，疑似違反總

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52條等規定乙案，提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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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 依據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52條規定：政黨及任何人自選舉

公告發布之日起至投票日十日前所為有關候選人或選舉民意

調查資料之發布，應載明負責調查單位或主持人、抽樣方式、

母體及樣本數、經費來源及誤差值。政黨及任何人於投票日前

十日起至投票時間截止前，不得以任何方式，發布有關候選人

或選舉之民意調查資料，亦不得加以報導、散布、評論或引述。 

二、 本案檢舉人林○村109年1月8日向內政部警政署檢舉udn.com

「廣告以偽造之民調圖表」，涉嫌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第52條規定。 

三、 檢附中央選舉委員會107年5月28日中選法字第1073550357號

函有關「民意調查資料」函釋補充規定，如附件。 

四、 檢附本案相關資料如下： 

（一）內政部警政署109年1月10日警署刑偵字1090000214號函。 

（二）中央選舉委員會109年1月20日中選法字第10900021064號函。 

（三）中央選舉委員會第540次會議紀錄。 

五、 案經109年2月20日本會第56次監察小組委員會議討論，決議：

本案僅係以遊戲形式所為，並非民意調查資料，本案建議不予

裁罰。 

辦法：審議後，依決議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不予裁罰。 

第 8案                                      提案單位：第四組 

案由：有關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函轉民眾柯○彰檢舉魏○宸，疑似違反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乙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依據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52條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3條規定：政黨及任何人自選舉公告發布之日起至投票日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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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為有關候選人或選舉民意調查資料之發布，應載明負責調

查單位或主持人、抽樣方式、母體及樣本數、經費來源及誤差

值。政黨及任何人於投票日前十日起至投票時間截止前，不得

以任何方式，發布有關候選人或選舉之民意調查資料，亦不得

加以報導、散布、評論或引述。 

二、 本案檢舉人柯○彰109年1月8日向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檢舉魏○

宸，涉嫌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3條第2項規定，另中央

選舉委員會109年1月20日亦來函交辦，109年1月22日臺中市政

府警察局再補送調查筆錄及相關資料。 

三、 依據109年1月16日魏○宸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所作

調查筆錄陳述「是我自己亂寫的，也沒有什麼根據」。 

四、 檢附中央選舉委員會107年5月28日中選法字第1073550357號

函有關「民意調查資料」函釋補充規定，如附件。 

五、 檢附本案資料如下： 

（一）臺中市政府警察局109年1月10日中市刑偵字1090003566號

函。 

（二）中央選舉委員會109年1月20日中選法字第1090020563號函。 

（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109年1月22日中市刑偵字1090006945號函

暨調查筆錄及相關資料。 

六、 案經109年2月20日本會第56次監察小組委員會議討論，決議：

僅係自行預估各政黨之得票數，並未引據任何民意調查資料，

本案建議不予裁罰。 

辦法：審議後，依決議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不予裁罰。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下午 3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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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第 3屆東勢區中寧里里長補選選務工作進行程序表 

次
序 

辦 理 

日 期 

工 作 

項 目 

法 定 

期 限 
辦 理 事 項 

辦 理 

機 關 

法   規 

依   據 

1 

109 年 3

月 4 日 

發布補

選公告 

 

 1 市選舉委員會發布補選公告，

須載明補選種類、名額、選舉

區之劃分、投票日期、投票起

、止時間及競選經費最高金額

。 

2 補選公告函報中央選舉委員會

備查，並函知區公所。  

臺中市選舉委員會 

東勢區公所 

地方制度

法第 79 條

第 1 項第 4

款、第 82

條第 3 項

，公職選罷

法第 36 條

第 1 項第 2

款、第 38

條第 1 項

第 1 款、第

41 條，細

則第 22 條

第 4 款、第

25 條。 

2 
 

109 年 3

月 5 日 

公告候

選人登

記日期

及必備

事項 

 

投票日 20

日前（候 

選人申請

登記開始 

3 日前為

之） 

1 發布候選人登記公告，公告內

容包括： 

（1）申請登記之起、止日期、

時間及地點。 

（2）應具備之表件及份數。 

（3）領取書表之時間及地點。 

（4）應繳納之保證金數額。 

2 申請登記為候選人，應備具下

列表件： 

（1）候選人登記申請書。 

（2）候選人登記申請調查表。 

（3）本人最近 3 個月內之戶籍謄

本。 

（4）本人一式 2 寸脫帽正面半身

光面相片。 

（5）刊登選舉公報之政見及個

人資料。 

（6）設競選辦事處者，其登記

書。 

（7）經政黨推薦者，其政黨推

薦書。（登記期間截止後補

送者，不予受理） 

（8）國民身分證。驗後當面發

還。 

委託他人代為辦理者，並應繳

臺中市選舉委員會 

東勢區公所 

公職選罷

法第 28 條

、第 32 條

第 1 項、第

38 條第 1

項第 2 款

、第 47 條

，細則第

14 條第 5

款、第 15

條、第 21

條、第 22

條第 4 款

、第 23 條

第 1 項。 



 

 

驗受託人之國民身分證及附

委託書。國民身分證驗後當面

發還。 

3 印製各種申請所需表件免費供

應候選人領用。 

3 

109 年 3

月 9 日

前 

公告投

票所設

置地點 

投票日 15

日前 

發布公告。 

 
臺中市選舉委員會 

公職選罷

法第 57 條

第 1 項，細

則第 30 條

第 1 項。 

4 

109 年 3

月 9 日

至 3 月

11 日 

受理候

選人登

記之申

請 

候選人登

記期間不

得少於 3

日 

1 受理表件及保證金。 

2 審查候選人表件，表件或保證

金不合規定，或未於規定時間

內辦理者，不予受理。 

3 於區公所受理候選人登記之申

請。 

4 經登記為候選人者，不得撤回

其候選人登記。 

5 登記時間截止時應由監察人員

在場監察。 

東勢區公所 
公職選罷

法第 31 條

第 1 項、第

33 條、第

38 條第 1

項第 2 款

，細則第

14 條第 5

款、第 15

條。 

5 

109 年 3

月 11 日 

政黨推

薦之候

選人政

黨撤回

其推薦

截止 

候選人登

記期間截

止前 

經政黨推薦之候選人，政黨得於

本（11）日候選人登記時間截止

前，備具加蓋中央主管機關發給

該政黨圖記之政黨撤回推薦書

，向原受理登記之機關撤回推薦

，逾期不予受理。 

東勢區公所 
公職選罷

法第 31 條

第 2 項。 

6 

109 年 3

月 14 日

前 

通知候

選人或

推薦候

選人之

政黨推

薦投（

開）票

所監察

員 

候選人登

記期間截

止後 3 日

內 

1 於候選人登記截止後 3 日內（3

月 14 日前）將每一候選人得

推薦監察員名額通知候選人

或推薦候選人之政黨。 

2 候選人或推薦候選人之政黨應

於收到通知後 4 日內提出推薦

監察員名冊送區公所審查，逾

期視為放棄推薦，其收件截止

時間以區公所辦公時間為準。 

東勢區公所 
公職選罷

法第 59 條

第 3 項第 2

款，投（開

）票所監察

員推薦及

服務規則

第 6 條第 1

項、第 7

條。 

7 

109 年 3

月 27 日

前 

函送候

選人登

記初審

結果有

關表件 

 候選人登記截止後，由區選務作業

中心初審，並於本(27)日前將審查

結果，分別造具候選人登記冊 3

份，連同各項表件派員專送市選

舉委員會審定。 

臺中市選舉委員會 

東勢區選務作業中

心 

公職選罷

法施行細

則第 20 條

第 1 項。 

8 
109 年 3

月 29 日 

編造選

舉人名

冊完成 

投票日前

20 日 

1 由市選舉委員會指導監督東勢

戶政事務所編造選舉人名冊。 

2 選舉人名冊於本（29）日編造

臺中市選舉委員會 

東勢戶政事務所 

公職選罷

法第 20 條

，細則第 9



 

 

完成。 條。 

9 

109 年 3

月 30 日

至 4 月 1

日 

選舉人

名冊公

告閱覽 

投票日 15

日前 

1 選舉人名冊在區公所公開陳列

，公告閱覽 3 日。 

2 在公告閱覽期間內選舉人得申

請更正。 

臺中市選舉委員會 

東勢區公所 

公職選罷

法第 22 條

、第 38 條

第 1 項第 3

款，細則第

11 條、第

22 條第 4

款。 

10 

109 年 3

月 31 日

前 

審定候

選人名

單，並

通知抽

籤 

 1 候選人名單由市選舉委員會提

報委員會議審定。 

2 區公所通知審定合格之各候選

人，於候選人名單公告 3 日前

，公開抽籤決定候選人名單上

之姓名號次。 

臺中市選舉委員會 

東勢區公所 

公職選罷

法第 34 條

第 1 項、第

4 項，細則

第 20 條第

1 項。 

11 

109 年 4

月 6 日 

候選人

抽籤決

定號次 

候選人名

單公告 3

日前 

 

1 候選人之號次抽籤由區公所辦

理。 

2 號次抽籤時，應由監察人員在

場監察。候選人未克親自到場

參加抽籤者，得委託他人持候

選人本人之委託書代為抽籤

，候選人未親自參加或未委託

他人代抽，或雖到場經唱名 3

次後仍不抽籤者，由辦理機關

代為抽定。 

3 候選人姓名號次之抽籤，於該

選舉區候選人僅 1 名時，其號

次為 1 號，免辦抽籤。 

臺中市選舉委員會 

東勢區公所 

公職選罷

法第 34 條

第 4 項、第

5 項，細則

第 20 條第

2 項。 

12 
109 年 4

月 6 日 

函報候

選人抽

籤號次 

 區公所應將候選人抽籤結果先以

電話傳真至市選舉委員會後再

行函報。 

東勢區公所 
應業務需

要辦理。 

13 

109 年 4

月 6 日

至 4 月 7

日 

查核選

舉人名

冊更正

情形 

 1 選舉人名冊公開陳列，公告閱

覽期滿後，區公所應即將原冊

暨申請更正情形，轉送戶政事

務所。 

2 戶政事務所應查核更正。 

東勢區公所 

東勢戶政事務所 

公職選罷

法第 23 條

第 1 項，細

則第 11 條

。 

14 

109 年 4

月 8 日

前 

投（開

）票所

工作人

員講習 

 舉辦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

，講解選舉法令及投（開）票實

務，並由區公所主辦。 

 

東勢區公所 
 



 

 

15 

109 年 4

月 9 日

前 

選舉公

報編印

完成 

 1 區選務作業中心應彙集各候選人

之號次、相片、姓名、出生年

月日、性別、出生地、推薦之

政黨、學歷、經歷、政見及投

（開）票所地點與選舉投票有

關規定，編印選舉公報。 

2 選舉公報應於投票日 2 日前送

達選舉區內各戶，並分別張貼

適當地點。 

東勢區選務作業中

心 

公職選罷

法第 47 條

第 1 項至

第 6項，細

則第 28 條

、第 30 條

第 1 項。 

16 

109 年 4

月 12 日 

公告候

選人名

單與競

選活動

期間之

起、止

日期及

每日競

選活動

之起、

止時間 

競選活動

開始前 1

日 

1 發布公告。 

2 候選人競選活動期間自 4 月 13

日至 4 月 17 日止；每日之起、

止時間：自上午 7 時起至下午

10 時止。 

 

臺中市選舉委員會 

東勢區公所 

公職選罷

法第 38 條

第 1 項第 4

款、第 40

條第 1 項

第 3 款、第

2 項，細則

第 22 條第

4 款、第 24

條。 

17 

109 年 4

月 14 日

前 

公告選

舉人人

數 

投票日 3

日前 

1 公告選舉人人數。 

2 函報中央選舉委員會備查。 
臺中市選舉委員會 

東勢區公所 

公職選罷

法第 23 條

第 2 項、第

38 條第 1

項第 5 款

，細則第

12 條第 1

項、第 22

條第 4 款。 

18 

109 年 4

月 15 日

前 

分送選

舉公報 

及投票

通知單 

投票日 2

日前 

選舉公報及投票通知單於本（15

）日前送達選舉區內各戶，並將

選舉公報分別張貼適當地點。 

東勢區公所 
公職選罷

法第 47 條

第 8 項，細

則第 12 條

第 3 項。 

19 

109 年 4

月 16 日

前 

選舉票

印製完

成 

 1 選舉票由市選舉委員會指揮區

選務作業中心依照中央選舉委

員會規定之式樣印製。 

2 印製時由監察小組委員到場監

印。 

臺中市選舉委員會 

東勢區選務作業中

心 

公職選罷

法第 62 條

第 1 項第 1

款、第 3

項。公職人

員選舉選

舉票印製

分發保管

作業要點

第 2 點。 



 

 

20 

109 年 4

月 17 日 

選舉票

發交投

票所主

任管理

員點收

及佈置

投票所 

投票日前

1 日 

1 區公所於本（17）日，將選舉票

發交各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

同主任監察員點收後密封，由

區公所統一保管。 

2 事先佈置投票所，區公所派員

逐一巡視。 

 

東勢區公所 

各投票所 

公職選罷

法第 62 條

第 3 項，細

則第 41 條

。 

21 

109 年 4

月 18 日 

投票開

票 

投票日 1 投票開始前，主任管理員會同

主任監察員將投票匭公開查

驗後加封。 

2 選舉票於投票開始前，由主任

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當眾

啟封點交管理員發票。 

3 投票所於投票完畢後即改為開

票所，當眾逐張唱名開票。 

4 開票時應設置參觀席。 

5 開票完畢，開票所主任管理員

與主任監察員，即以書面宣布

開票結果，並於開票所門口張

貼。 

6 開票所主任管理員與主任監察

員於投開票報告表張貼後，應

將同一內容之投開票報告表

副本，當場簽名交付推薦候選

人之政黨，及非經政黨推薦之

候選人所指派之人員；其領取

，以 1 份為限。 

各投票所、開票所 
公職選罷

法第 57 條

，細則第

30 條第 3

項、第 31

條第 1 項

、第 33 條

、第 34 條

、第 41 條

第 1 項。 

22 

109 年 4

月 20 日 

得票數

相同之

候選人

抽籤 

投票日後

2 日內 

1 通知票數相同之候選人，於本

（20）日參加抽籤。 

2 抽籤時會同監察人員公開為之

。候選人未親自到場參加抽籤

或雖到場經唱名三次後仍不

抽籤者，區公所代為抽定。 

臺中市選舉委員會 

東勢區公所 

公職選罷

法第 67 條

第 1 項，細

則第 42 條

。 

23 

109 年 4

月 21 日

前 

函報選

舉結果

清冊及

當選人

名單 

投票日後

4 日內 

區公所應於 4 月 21 日前造具選舉

結果清冊、當選人名單及選舉概

況表函報市選舉委員會。 

東勢區公所 
公職選罷

法施行細

則第 43 條

第 1 項。 

24 

109 年 4

月 23 日

前 

審定當

選人名

單 

 選舉結果提報市選舉委員會委

員會議審定。 

 

臺中市選舉委員會 
公職選罷

法第 11 條

第 1 項第 7

款。 



 

 

25 

109 年 4

月 24 日 

公告當

選人名

單 

投票日後

7 日內 

1 發布當選人名單公告。 

2 函報中央選舉委員會備查。 

3 函知區公所。 

臺中市選舉委員會 

東勢區公所 

公職選罷

法第 38 條

第 1 項第 6

款，細則第

22 條第 4

款。 

26 

109 年 5

月 1 日

前 

發給當

選證書 

 1 印製當選證書。 

2 致送當選證書。 
臺中市選舉委員會 

東勢區公所 

公職選罷

法第 11 條

第 1 項第 8

款，細則第

7 條。 

27 

109 年 5

月 4 日

前 

寄送各

候選人

在每一

投票所

得票數

表 

公告當選

人名單後

10 日內 

縣區公所應於本（4）日前，將各候

選人在每一投票所得票數列表寄

送各候選人。 

東勢區公所 
公職選罷

法施行細

則第 35 條

。 

28 

109 年 5

月 24 日

前 

發還候

選人保

證金 

當選人名

單公告日

後 30日內 

候選人繳納之保證金，除未當選

之候選人得票不足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第 32 條第 4 項第 2 款規

定票數不予發還外，應於本（24

）日前發還。但保證金發還前，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30 條

第 2 項規定應逕予扣除者，應先

予以扣除，有餘額時，發還其餘

額。 

東勢區公所 
公職選罷

法第 32 條

第 4 項。 

29 

109 年 5

月 24 日

前 

通知候

選人領

取補貼

之競選

費用 

當選人名

單公告日

後 30日內 

1 當選人在 1 人，候選人得票數

達各該選舉區當選票數 3 分之

1 以上者，應補貼其競選費用

，每票補貼新臺幣 30 元。但

其最高額，不得超過該選舉區

候選人競選經費最高金額。 

2 前項競選費用之補貼，依選罷

法第 130 條第 2 項規定應逕予

扣除者，應先予以扣除，有餘

額時，發給其餘額。 

3 區公所應於當選人名單公告日

後 30 日內核算補貼金額，並

通知候選人於 3 個月內掣據領

取。 

4 候選人未於規定期限內領取競

選費用補貼者，區公所應催告

其於 3 個月內具領；屆期未領

者，視為放棄領取。 

東勢區公所 
公職選罷

法第 43 條

第 1 項、第

3 項、第 4

項、第 5

項、第 7

項，細則第

27 條。 



 

 

附註：本表所列各種期間，包括例假日計算。 

      選舉期間：自 109 年 3 月 7 日起至 4 月 20 日止，計 45 天。 


